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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贯彻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有关法规政策，提高能源效率，营造健康舒

适的室内环境，提高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引导建筑逐步实现低碳、近零碳、

零碳排放，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民用建筑以及既有建筑节能降碳改造工程的

民用建筑的低碳、近零碳、零碳达标性评价。 

1.0.3 民用建筑的低碳、近零碳、零碳除应符合本导则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山

东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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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低碳建筑 

适应气候特征与场地条件，在满足室内环境参数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建筑设计

降低建筑用能需求，提高能源设备与系统效率，利用可再生能源资源，实现建筑碳

排放量较基准建筑显著下降的建筑。 

2.0.2 近零碳建筑 

在满足低碳建筑技术指标的基础上，可进一步提升建筑本体降碳水平、利用可

再生能源资源，实现建筑碳排放量接近零的建筑。 

2.0.3 零碳建筑 

在满足近零碳建筑技术指标的基础上，挖掘可再生能源资源和建筑蓄能，并可

结合绿色电力交易、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实现建筑净碳排放量不大

于零的建筑。 

2.0.4 基准建筑 

以设计建筑模型为基础，且符合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节能与可再生

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 相关要求的建筑。 

2.0.5 比对建筑 

以设计建筑模型为基础，且符合山东省现行工程建设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DB37/T 5026 或《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37/T 5155 相关要求的建筑。 

2.0.6 建筑碳排放量 

在设定计算条件或实际运行条件下，以年为周期流入建筑红线内的能量和流

出建筑红线外的能量，按碳排放因子换算为碳排放量后，两者的差值，即建筑运行

阶段自身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 

2.0.7 建筑碳排放强度 

建筑碳排放量与建筑面积的比值。 

2.0.8 建筑降碳率 

基准建筑碳排放强度和设计建筑碳排放强度的差值，与基准建筑碳排放强度

的比值。 

2.0.9 碳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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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能源与材料消耗量与二氧化碳排放相对应的系数，用于量化建筑物不同阶

段相关活动的碳排放。 

2.0.10 电气化率  

建筑终端电力能源消费与终端全部能源消费转化为等效电力后的比值。 

2.0.11 绿色电力 

在生产电力的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量为零或趋近于零的电力。 

2.0.12 绿色电力证书 

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按照国家能源局相关管理规定，依据可再生能

源上网电量通过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息管理平台向符合资格的可再

生能源发电企业颁发的具有唯一代码标识的电子凭证。绿色电力证书的计量单位

为 MWh，1 个证书对应 1MWh 结算电量。 

2.0.13 绿色电力交易 

以绿色电力产品为标的物的电力中长期交易，交易电力同时提供国家规定的

绿色电力证书，用以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等市场主体出售、购买绿色电

力产品的需求。 

2.0.14 绿色电力证书交易 

证书认购参与人在绿色电力证书自愿认购平台上的自愿认购和出售行为。 

2.0.15 场外等效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将建筑或区域周边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通过专用线路输送至建筑或区域使用的

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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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零碳建筑评价应以建筑单体为评价对象。 

3.1.2 零碳建筑评价分为设计评价、竣工评价和运行评价。 

3.1.3 申请评价方应对参评建筑进行技术和经济分析，选用适宜技术、设备、材料

以及减碳措施，对规划设计、施工、运行、拆除阶段的碳排放进行控制，应在评价

时提交相应分析、测试报告和相关文件。申请评价方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负责。 

3.1.4 建筑碳排放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 提供的方

法和数据进行计算。 

3.1.5 申请评价的项目应满足绿色建筑标准的要求，并应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一星级及以上的预评价结果或评价标识。 

3.1.6 申请评价的低碳、近零碳、零碳建筑项目绿色建材应用比例不应低于40%。 

3.2  评价方法与等级 

3.2.1  零碳建筑评价划分低碳建筑、近零碳建筑和零碳建筑三个等级。 

3.2.2  低碳、近零碳、零碳建筑可申请设计评价、竣工评价和运行评价。 

3.2.3  零碳建筑设计评价方式为文件审查，竣工评价和运行评价的方式为文件审查

和现场检查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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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价指标 

4.1  室内环境参数 

4.1.1 建筑主要功能房间室内热湿环境参数应符合表 4.1.1 的规定： 

表 4.1.1 建筑主要房间室内热湿环境参数 

室内热湿环境参数 冬季 夏季 

温度（℃） ≥20 ≤26 

相对湿度（%） ≥30 ≤60 

注： 冬季室内相对湿度不参与设备选型和碳排放指标的计算。 

4.1.2 居住建筑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新风量不应小于 30m3/（h·人）。公共建筑的新

风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的

规定。 

4.2  建筑碳排放指标 

Ⅰ 低碳建筑 

4.2.1  低碳居住建筑碳排放强度不高于式 4.2.1 规定的限值。 

𝐶𝑙𝑟
= 𝐸𝑙𝑟

× 𝑐𝑝                         （4.2.1） 

式中：𝐶𝑙𝑟
——低碳居住建筑碳排放强度限值，kg CO2/(m

2·a)； 

𝐸𝑙𝑟
——低碳居住建筑碳排放等效电量限值，取 34kWh/(m2·a)； 

𝑐𝑝——建筑所在地的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本导则第 5 章的要求选取。 

4.2.2  低碳公共建筑碳排放指标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低碳公共建筑降碳率不应小于 35%； 

2 低碳公共建筑碳排放强度不应高于式 4.2.2 规定的限值。 

            𝐶𝑙𝑐
= 𝐸𝑙𝑐

× 𝑐𝑝                        （4.2.2） 

式中：𝐶𝑙𝑐
——低碳公共建筑碳排放强度限值，kg CO2/(m

2·a)； 

𝐸𝑙𝑐
——低碳公共建筑碳排放等效电量限值，kWh/(m2·a)，按表 4.2.2-1 选取； 

𝑐𝑝——建筑所在地的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本导则第 5 章的要求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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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1 低碳公共建筑碳排放等效电量限值（kWh/(m2·a)） 

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20000m2 的

办公建筑 

建筑面积≥ 

20000m2 的

办公建筑 

建筑面积＜ 

20000m2 的

酒店建筑 

建筑面积≥ 

20000m2 的

酒店建筑 

商场

建筑 

医院建筑 

（医技综

合楼） 

学校建

筑（教

学楼） 

碳排放等效电量

限值 
46 62 62 82 142 112 36 

II  近零碳建筑 

4.2.3  近零碳居住建筑碳排放强度不高于式 4.2.3 规定的限值。 

 𝐶𝑛𝑟
= 𝐸𝑛𝑟

× 𝑐𝑝                        （4.2.3） 

式中：𝐶𝑛𝑟
——近零碳居住建筑碳排放强度限值，kg CO2/(m

2·a)； 

𝐸𝑛𝑟
——近零碳居住建筑碳排放等效电量限值，kWh/(m2·a)，按表 4.2.3-1 选取； 

𝑐𝑝——建筑所在地的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本导则第 5 章的要求选取。 

表 4.2.3-1 近零碳居住建筑碳排放等效电量限值（kWh/(m2·a)） 

太阳总辐射年辐照量等级 碳排放等效电量限值 

B（济南、青岛、淄博、东营、烟台、潍坊、泰安、

威海、日照、德州、聊城、滨州） 
24 

C（枣庄、济宁、临沂、菏泽） 26 

注：太阳总辐射年辐照量 G 取值范围，B 级：1400kWh/(m2·a)≤G＜1750kWh/(m2·a)，C 级：

1050kWh/(m2·a)≤G＜1400kWh/(m2·a)。 

4.2.4  近零碳公共建筑碳排放指标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近零碳公共建筑降碳率不应小于 50%； 

2 近零碳公共建筑碳排放强度不应高于式 4.2.4 规定的限值。 

 𝐶𝑛𝑐
= 𝐸𝑛𝑐

× 𝑐𝑝                        （4.2.4） 

式中：𝐶𝑛𝑐
——近零碳公共建筑碳排放强度限值，kg CO2/(m

2·a)； 

𝐸𝑛𝑐
——近零碳公共建筑碳排放等效电量限值，kWh/(m2·a，按表 4.2.4-1 选取； 

𝑐𝑝——建筑所在地的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本导则第 5 章的要求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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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1 近零碳公共建筑碳排放等效电量限值（kWh/(m2·a)） 

太阳总辐射 

年辐照量等级 

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 

20000m2

的办公建

筑 

建筑面积

≥ 

20000m2

的办公建

筑 

建筑面积

＜ 

20000m2

的酒店建

筑 

建筑面积

≥ 

20000m2

的酒店建

筑 

商场

建筑 

医院建

筑 

（医技

综合

楼） 

学校建筑

（教学

楼） 

B（济南、青岛、淄博、

东营、烟台、潍坊、泰

安、威海、日照、德州、

聊城、滨州） 

33 50 46 60 114 100 28 

C（枣庄、济宁、临沂、

菏泽） 
35 52 50 62 118 102 30 

注：太阳总辐射年辐照量 G 取值范围，B 级：1400kWh/(m2·a)≤G＜1750kWh/(m2·a)，C 级：

1050kWh/(m2·a)≤G＜1400kWh/(m2·a)。 

III  零碳建筑 

4.2.5  零碳建筑碳排放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碳排放指标应分别满足本导则第 4.2.3 条或第 4.2.4 条

的规定； 

2 在通过绿色电力交易、绿色电力证书交易或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化交易机

制减排量扣减剩余碳排放量后，建筑净碳排放总量不应大于零。 

4.3  绿色电力与碳排放权交易 

4.3.1  零碳建筑可通过使用绿色电力交易、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等市

场化交易机制扣减剩余碳排放。 

4.3.2  零碳建筑若结合绿色电力交易、绿色电力证书交易或碳排放权交易：在进行

设计评价判定时，应购买不少于 10 年运行期的电力用量或碳排放当量的交易产品；

在进行竣工、运行评价判定时，可先使用设计阶段购买的交易产品进行扣减，当设

计阶段购买的交易产品，扣减完时，应购买不少于 1 年运行期的交易产品。 

4.3.3  绿色电力交易、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的产品应为中国国内相关

交易机制签发或在中国境内开发的减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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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碳排放核算 

5.1  一般规定 

5.1.1  建筑的降碳水平应通过核算碳排放指标判定。 

5.1.2  低碳、近零碳、零碳建筑碳排放核算应以年为周期。 

5.2  设计阶段碳排放核算 

5.2.1  建筑设计阶段碳排放核算应以设计文件为依据，技术指标应按附录 A 计算方

法进行核算。 

5.2.2  对处于设计阶段的建筑，在采用降碳率进行碳排放水平评价时，基准建筑采

用的电力二氧化碳平均排放因子取值应为 0.5568 kgCO2/kWh，设计建筑所采用的

电力二氧化碳平均排放因子取值应为 0.5 kgCO2/kWh；在采用碳排放强度进行碳排

放水平评价时，建筑计算碳排放强度、实际碳排放强度或市场化交易减排量的电力

二氧化碳平均排放因子取值应采用上一年度项目所在区域市级行政主管部门发布

的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或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山东省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

因子。 

5.3  竣工阶段碳排放核算 

5.3.1  竣工评价阶段碳排放核算应在建筑竣工验收后进行，当施工阶段影响建筑碳

排放或建筑能耗的因素发生改变时，应依据改变后的技术指标按附录 A 计算方法

重新进行核算，验证竣工阶段目标。 

5.3.2  对于处于竣工阶段的建筑，计算所采用的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应与设

计阶段一致。 

5.4  运行阶段碳排放核算 

5.4.1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核算应在投入使用 1 年后进行。 

5.4.2  对于处于运行阶段的建筑，计算所有碳排放指标及市场化交易减排量时，电

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应优先采用上一年度项目所在区域市或省级行政主管部

门发布的电力碳排放因子，当项目所在地无市或省级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电力碳

排放因子时，可采用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上一年度山东省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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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参与运行评价的建筑应按照本导则第 6 章进行检测与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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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现场检测与监测 

6.1  一般规定 

6.1.1  参与竣工评价的建筑应进行现场检测。 

6.1.2  参与运行评价的建筑应进行现场检测和监测。 

6.1.3  零碳建筑应设置建筑碳排放管理系统。 

6.2  围护结构、室内环境与设备系统检测 

6.2.1  建筑围护结构检测应包括外墙节能构造、外窗气密性能以及门窗幕墙热工性

能的现场实体检测。 

6.2.2  建筑室内环境检测应包括温度、湿度、照度、新风量等。 

6.2.3  可再生能源检测应包含光伏系统发电、太阳能热水、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

等运行参数，关键技术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6.2.4  供冷、供暖、通风、电气、可再生能源等机组能效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 和《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 的有

关规定。 

6.2.5  建筑室内照明功率密度值检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 中规定的场所类型，对典型场所进行随机抽样测量，同类场所测量数量不应

少于 5%，且不应少于 2 个，不足 2 个时应全数检测。 

6.2.6  建筑围护结构整体气密性应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检测。 

6.3  能源与碳排放监测 

6.3.1  零碳建筑应实现建筑运行碳排放量的动态统计、计算、分析和展示等管理目

标，纳入碳排放管理系统的数据应可溯源。 

6.3.2  建筑能耗监测应包含运行过程中全部能源消耗。 

6.3.3  建筑碳排放管理系统应具备下列功能： 

1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量和可再生能源降碳量的分类分项动态统计、计算、分

析和展示； 

2 碳排放数据的查询、预警、记录和下载； 

3 建筑碳排放报表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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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其他系统集成的权限； 

5 与区域碳排放管理平台数据交互和集成的权限； 

6 实现数据安全性、准确性和可靠性的自动校验。 

6.3.4  建筑碳排放管理系统应对下列内容进行单独计量和监测： 

1 建筑消耗的冷热量、电量、气量和其他能源消耗量； 

2 建筑光伏等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和建筑用电量、蓄能量和用能量； 

3 电动汽车充电桩充放电量； 

4 典型房间室内温湿度等主要环境指标； 

5 建筑室外温度和辐照度。 

6.3.5  建筑碳排放管理系统的计量和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具有远传功能的智能计量表具和传感器； 

2 计量表具和传感器精度应满足建筑运维管理和碳核查要求； 

3 数据采集频率和存贮周期应满足碳排放核查要求和建筑机电系统运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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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评价 

7.1  一般规定 

7.1.1  设计评价、竣工评价和运行评价均应以年为周期。 

7.1.2  设计评价应以通过施工图设计审查的设计文件及计算书等为依据；竣工评价

应以竣工验收材料为依据；运行评价应以检测和监测结果为依据。 

7.1.3  设计评价流程包括： 

1 评价申请和受理； 

2 设计文件审查； 

3 评价结果评价与批准。 

7.1.4  竣工评价流程包括： 

1 评价申请和受理； 

2 设计文件与竣工材料审查； 

3 现场核查； 

4 评价结果评价与批准。 

7.1.5  运行评价流程包括： 

1 评价申请和受理； 

2 运行材料审查； 

3 现场核查； 

4 评价结果评价与批准。 

7.2  设计评价 

7.2.1  零碳建筑设计阶段评价应具备下列条件： 

1 建筑施工图设计审查通过； 

2 建筑碳排放技术指标相关计算和证明文件齐全。 

7.2.2  设计评价所需材料应包括下列文件： 

1 项目立项、审批及施工图设计文件； 

2 零碳建筑设计评价申报声明与基本信息表； 

3 建筑降碳技术方案； 

4 建筑能耗、碳排放、光伏系统发电量及用电量模拟计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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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绿色电力与碳排放权交易证明文件； 

6 绿色建筑预评价报告； 

7 绿色建材应用设计文件。 

7.3  竣工评价 

7.3.1  零碳建筑竣工阶段评价应具备下列条件： 

1 建筑工程联合竣工验收通过； 

2 建筑碳排放技术指标相关计算和证明文件齐全。 

7.3.2  竣工评价所需材料应包括下列文件： 

1 项目立项、审批及施工图设计文件； 

2 零碳建筑竣工评价申报声明与基本信息表； 

3 建筑降碳施工方案； 

4 建筑能耗、碳排放、光伏系统发电量及用电量模拟计算文件； 

5 绿色电力与碳排放权交易证明文件； 

6 围护结构现场检测报告； 

7 节能标识产品合格证，包括门窗产品、保温材料、照明灯具、冷热源机组、

供暖空调末端设备、环控一体机和遮阳设施等； 

8 主材进场质量检查和验收文件； 

9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影像资料； 

10 设备系统检测或调试报告； 

11 星级绿色建筑证明材料； 

12 绿色建材使用量证明材料； 

13 施工过程能耗决算账单； 

14 本导则 7.2.2 节规定的文件，或零碳建筑设计评价标识。 

7.4  运行评价 

7.4.1  零碳建筑运行阶段评价应符合下列条件： 

1 建筑投入使用的面积达到参评建筑面积 60%以上，且正常运行满一年后进

行； 

2 建筑投入使用的面积为参评建筑面积的 60%~80%时，采用运行数据折算后

评价；建筑投入使用的面积高于参评建筑面积 80%时，可采用运行数据直接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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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居住建筑以栋或典型用户电表、燃气表、热量表等计量仪表的实测数据为依

据；经计算分析后满足本导则第 4.2 节的要求；公共建筑应采用分项计量的能耗数

据，经计算分析后满足本导则第 4.2 节的要求。 

7.4.2  运行评价所需材料应包括下列文件： 

1 本导则 7.2.2、7.3.2 节规定的文件，或零碳建筑设计评价标识、竣工评价标

识； 

2 零碳建筑运行评价申报声明与基本信息表； 

3 室内环境检测分析报告； 

4 建筑运行碳排放分析报告； 

5 低碳运行手册及宣传推广活动记录； 

6 碳抵消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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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建筑碳排放指标计算 

A.0.1 技术指标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气象参数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节能气象参数标准》JGJ/T 346 确定； 

2 设计建筑和基准建筑进行建筑碳排放模拟计算时应适当考虑周边建筑和场地环境的影

响； 

3 供暖年耗热量和供冷年耗冷量应包括围护结构的热损失、建筑产热量、无组织空气渗透

和处理新风的热（或冷）需求； 

4 应考虑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对建筑能耗、碳排放的影响； 

5 供暖通风空调系统能耗计算时应能考虑部分负荷及间歇使用的影响； 

6 应计算可再生能源利用量。 

A.0.2 设计建筑技术计算参数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的形状、大小、朝向、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建筑构造尺寸、建筑围护结构

传热系数、做法、外窗（包括透光幕墙）太阳得热系数、窗墙面积比、屋面开窗面积应与建筑

设计文件一致；当设计建筑采用活动遮阳装置时，供暖季和供冷季的遮阳系数按表A.0.2确定； 

2 供暖、通风、空调、照明、生活热水、电梯、炊事、可再生能源、用电器具的系统形式

和能效应与设计文件一致；生活热水系统的用水量应与设计文件一致，并满足国家标准现行国

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 的规定；冷水计算温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 确定； 

3 建筑功能区除设计文件中已明确的非供暖和供冷区外，均应按设置供暖和供冷的区域

计算； 

4 建筑的空气调节和供暖系统运行时间、照明开关时间、房间人均占有的建筑面积及在室

率、房间人员逐时在室率、新风机组运行时间、电器设备功率密度及逐时使用率应符合强制性

工程建设规范《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 附录 C 的规定；室内

温度、照明功率密度值、人员新风量应与设计文件一致； 

5 电梯系统形式、类型、台数、设计速度、额定载客人数应与设计文件和设计样本一致，

按国家标准《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能量性能 第 2 部分：电梯的能量计算与分级》

GB/T 30559.2-2017 中的方法进行计算； 

6 炊事系统能耗应按本导则第 A.0.4 条计算，炊具能效应与设计文件一致； 

7 插座系统能耗应按本导则第 A.0.5 条计算时，电器设备能效应与设计文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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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0.2活动遮阳装置遮阳系数SC的取值 

控制方式 供暖季 供冷季 

手动控制 0.80 0.40 

自动控制 0.80 0.35 

A.0.3 基准建筑技术指标计算参数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准建筑的形状、大小以及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应与设计建筑一致； 

2 基准建筑窗墙面积比按表 A.0.3-1 选取，无活动遮阳装置，对于表中未包含的建筑类型，

窗墙面积比应与参评建筑一致； 

3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用能设备能效等主要参数应符合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节能与

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 的要求； 

4 基准建筑的供暖、供冷系统形式按表 A.0.3-2 确定。建筑的生活热水系统形式和用水定

额应与设计建筑一致，热源为燃气锅炉时能效应符合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节能与可

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 中的规定； 

5 基准建筑的空气调节和供暖系统运行时间、室内温度、照明功率密度值及开关时间、房

间人均占有的建筑面积及在室率、新风机组运行时间表、电气设备功率密度及使用率应符合强

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 的规定；人均新风

量应与设计值一致； 

6 基准建筑的电梯系统形式、类型、台数、设计速度、额定载客人数应与设计建筑一致，

按国家标准《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能量性能 第 2 部分：电梯的能量计算与分级》

GB/T 30559.2-2017 中的能量性能等级 3 级选取； 

7 按设计建筑实际朝向建立基准建筑模型，并将建筑依次旋转 90°、180°、270°，将

四个不同方向的模型负荷计算结果的平均值，作为基准建筑的负荷； 

8 炊事的能源形式应与设计建筑一致。当炊事用能为燃气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家用燃

气灶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30720 和《商用燃气灶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30531 

中的 3 级能效计算碳排放。当炊事用能为电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家用电磁灶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GB 21456 和《商用电磁灶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40876 中的 3 级能效计

算碳排放； 

9 插座能效相关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应按国家标准中的 3 级能效计算碳

排放。 

表 A.0.3-1 基准建筑窗墙面积比 

建筑类型 窗墙面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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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建筑 27 

酒店建筑（房间数≤75间） 24 

酒店建筑（房间数＞75 间） 34 

办公建筑（面积≤10000㎡） 31 

办公建筑（面积＞10000 ㎡） 40 

商场建筑 20 

学校建筑 25 

居住建筑 35 

表 A.0.3-2 基准建筑供暖、供冷系统形式 

建筑类型 系统形式 

住宅类建筑 

末端形式 散热器供暖，分体空调 

冷源 分体空调 

热源 燃煤锅炉 

办公建筑 

末端形式 散热器供暖，风机盘管系统 

冷源 电制冷机组 

热源 燃煤锅炉 

酒店建筑 

末端形式 风机盘管系统 

冷源 电制冷机组 

热源 燃煤锅炉 

学校 

末端形式 散热器供暖，分体空调 

冷源 分体空调 

热源 燃煤锅炉 

商场 

末端形式 全空气定风量系统 

冷源 电制冷机组 

热源 燃煤锅炉 

医院 

末端形式 全空气系统 

冷源 电制冷机组 

热源 燃煤锅炉 

其他类型 

末端形式 风机盘管系统 

冷源 电制冷机组 

热源 燃煤锅炉 

A.0.4 建筑炊事能耗应按下式计算： 

𝐸𝑘 =
𝑄𝑘

𝜂𝑘
                                    （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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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𝐸𝑘——年炊事系统能源消耗（MJ）； 

𝐸𝑐——年炊事用气量指标（MJ）； 

𝜂𝑘——炊事设备热效率（%），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家用燃气灶具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GB 30720、《商用燃气灶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30531、《家用电磁灶能

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1456、《商用电磁灶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40876 选取。 

A.0.5 建筑插座能耗应按下式计算： 

           𝐸𝑝 = ∑ (𝐸𝑎𝑖
× 𝑅𝑖) × 𝑎𝑛

𝑖=1                     （A.0.5） 

式中：𝐸𝑝——年插座系统能源消耗（kWh）； 

𝐸𝑎——年单台电器年综合耗电量指标，应采用各类电器相关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国家标准中的能效指标和计算方法确定（kWh）； 

R——台数，可参照表 A.0.5 给出的典型房间电器配置表设置； 

𝑎——同时使用系数，一般取 0.75； 

𝑖——电器种类。 

表 A.0.5 典型房间电器配置表 

房间类型 电器配置表 

起居室 电视 1 台、笔记本电脑 1 台、显示器 1 台 

厨房 微波炉 1 台、冰箱 1 台 

住宅洗手间 洗衣机 1 台 

办公室 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 1 台/人，显示器 2 台/人，打印机 1 台 

会议室 显示器 1 台，笔记本电脑 1 台 

酒店客房 冰箱 1 台、电视 1 台 

多功能厅 显示器 1 台，笔记本电脑 1 台 

教室 投影机 1 台，台式机 1 台 

电脑机房 台式机 1 台/人 

候诊室 显示器 2 台 

门诊办公室 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 1 台/人，显示器 1 台/人，打印机 1 台 

A.0.6 建筑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𝐶 =
∑ 𝐸ℎ𝑖

×𝑐𝑖+𝐸𝑐𝑖
×𝑐𝑖+𝐸𝑙𝑖

𝑛
𝑖=1 ×𝑐𝑖+𝐸𝑤𝑖

×𝑐𝑖+𝐸𝑒𝑖
×𝑐𝑖+𝐸𝑝𝑖

×𝑐𝑖+𝐸𝑓𝑖
×𝑐𝑖−𝐸𝑟×𝑐𝑖−𝐸𝑜×𝑐𝑖

𝐴
     （A.0.6） 

式中：𝐶——建筑碳排放强度（kgCO2/m2）； 

𝐸ℎ𝑖
——年供暖系统第 i 类能源消耗（kWh）； 

𝐸𝑐𝑖
——年供冷系统第 i 类能源消耗（kWh）； 

𝐸𝑙𝑖
——年照明系统第 i 类能源消耗（kWh）； 

𝐸𝑤𝑖
——年生活热水系统第 i 类能源消耗（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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𝐸𝑒𝑖
——年电梯系统第 i 类能源消耗（kWh）； 

𝐸𝑝𝑖
——年插座系统第 i 类能源消耗（kWh）； 

𝐸𝑓𝑖
——年炊事系统第 i 类能源消耗（kWh）； 

𝐸𝑟——年场地内可再生能源发电量（kWh）； 

𝐸𝑜——年场外等效可再生能源发电量（kWh）； 

𝐶𝑖——第 i 类能源碳排放因子，主要能源排放因子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

算标准》GB/T 51366 确定，电力排放因子按本导则第 5.2.2 条进行选取； 

𝐴——建筑面积，m2。 

A.0.7 建筑降碳率计算应按下式计算： 

𝜂𝑝 =
𝐶𝑅−𝐶𝐷

𝐶𝑅
× 100%                               （A.0.7） 

式中：𝜂𝑝——建筑降碳率（%）； 

𝐶𝑅——基准建筑碳排放强度（kgCO2/m2·a）； 

 𝐶𝐷——设计建筑碳排放强度（kgCO2/m2·a）。 

A.0.8 建筑净碳排放量应按下式计算： 

 𝐶𝑛𝑒𝑡 = 𝐶𝐷 × 𝐴 − （𝑅𝐸𝐶 × 𝐶𝑖 × 𝐷𝐹𝑗 + 𝐶𝐶）             （A.0.8） 

式中：𝐶𝑛𝑒𝑡——建筑净碳排放量（kgCO2）； 

REC——绿色电力证书电力总量（kWh/a）； 

𝐷𝐹——绿色电力证书获取形式的折减系数，取 0.95； 

 𝐶𝐶——碳排放权交易产品总量（kgCO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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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建筑碳排放指标计算报告书 

1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建筑类型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建筑位置  

建筑面积 m2 

建筑使用面积 m2 

建筑外表面积 m2 

建筑层数  

联系方式  

 

 

 

 

 

 

 

 

 

 

 

 

 



21 
 

2 供建筑信息 

2.1 建筑围护结构信息 

 设计建筑 基准建筑 比对建筑 

围护 

结构 
面积（m2） 

传热系数 

[W/(m2•K)] 
面积（m2） 

传热系数 

[W/(m2•K)] 
面积（m2） 

传热系数 

[W/(m2•K)] 

南外墙       

北外墙       

东外墙       

西外墙       

屋面       

地面       

外窗 

窗墙

面积

比 

总窗墙

面积比 

传热系数 

[W/(m2•K)] 

太阳得热

系数

SHGC 

窗墙面

积比 

总窗墙 

面积比 

传热系数 

[W/(m2•K)] 

太阳得热

系数

SHGC 

窗墙

面积

比 

总窗墙 

面积比 

传热系数 

[W/(m2•K)] 

太阳得热

系数

SHGC 

南外窗 1  

 

   

 

   

 

  

南外窗 2          

北外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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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气密性及通风系统 

项目 设计建筑 基准建筑 比对建筑 

换气次数 N50    

自然通风    

2.3 热回收系统 

热回收系统 

热回收效率（%） 

设计建筑 基准建筑 比对建筑 

    

    

2.4 供暖空调系统形式 

北外窗 2          

东外窗 1  

 

   

 

   

 

  

东外窗 2          

西外窗 1  

 

   

 

   

 

  

西外窗 2          

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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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系统名称 

空调系统类型 

设计建筑 基准建筑 比对建筑 

冷源    

热源    

2.5 运行方式 

 设计建筑 基准建筑 比对建筑 

每日开始使用时间 时 时 时 

每日结束使用时间 时 时 时 

供冷季每周使用天数 天 天 天 

供暖季每周使用天数 天 天 天 

2.6 可再生能源系统 

 设计建筑 基准建筑 比对建筑 

系统形式 

   

   

   

太阳能集热器面积 m2 m2 m2 

太阳能光电板面积 m2 m2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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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发电机组 台 台 台 

太阳能供暖 台 台 台 

太阳能空调 台 台 台 

3 建筑负荷计算结果 

 

设计建筑 基准建筑 比对建筑 

单位建筑面积热负荷

(kWh/m2) 

单位建筑面积冷负荷

(kWh/m2) 

单位建筑面积热负荷

(kWh/m2) 

单位建筑面积冷负荷

(kWh/m2) 

单位建筑面积热负荷

(kWh/m2) 

单位建筑面积冷负荷

(kWh/m2)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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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       

注：以上计算结果均基于建筑面积。 

4 建筑能耗计算结果 

4.1 分项能耗（不含可再生能源部分） 

4.1.1 设计建筑（等效电量） 

 
供暖能耗

(kWh/m2) 

空调能耗

(kWh/m2) 

输配能耗

(kWh/m2) 

生活热水能耗

(kWh/m2) 

照明能耗

(kWh/m2) 

电梯能耗  

(kWh/m2) 

插座能耗  

(kWh/m2) 

炊事能耗  

(kWh/m2) 

总能耗

(kWh/m2)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全年          

注：以上计算结果均基于建筑面积。 

4.1.2 基准建筑（等效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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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能耗

(kWh/m2) 

空调能耗

(kWh/m2) 

输配能耗

(kWh/m2) 

生活热水能耗

(kWh/m2) 

照明能耗

(kWh/m2) 

电梯能耗  

(kWh/m2) 

插座能耗  

(kWh/m2) 

炊事能耗  

(kWh/m2) 

总能耗

(kWh/m2)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全年          

注：以上计算结果均基于建筑面积。 

4.1.3 比对建筑（等效电量） 

 
供暖能耗

(kWh/m2) 

空调能耗

(kWh/m2) 

输配能耗

(kWh/m2) 

生活热水能耗

(kWh/m2) 

照明能耗

(kWh/m2) 

电梯能耗  

(kWh/m2) 

插座能耗  

(kWh/m2) 

炊事能耗  

(kWh/m2) 

总能耗

(kWh/m2)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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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全年          

注：以上计算结果均基于建筑面积。 

4.2 可再生能源产能量（等效电量） 

 光伏发电 

(kWh/m2) 

太阳能生活热水 

(kWh/m2) 

太阳能供暖 

(kWh/m2) 

太阳能空调 

(kWh/m2)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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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全年     

注：以上计算结果均基于建筑面积。 

4.3 能耗计算结果 

项目 

设计建筑 基准建筑 比对建筑 

总能耗 

（kWh） 

单位面积能耗 

(kWh /m2a） 

总能耗 

（kWh） 

单位面积能耗 

(kWh /m2a） 

总能耗 

（kWh） 

单位面积能耗 

(kWh /m2a） 

供暖系统       

供冷系统       

输配系统       

生活热水       

照明系统能耗       

可再生能源系统       

插座       

炊事       

注：以上计算结果均基于建筑面积。 

5 建筑碳排放量计算结果 

项目 设计建筑 基准建筑 比对建筑 

一次能源消耗量(tce)    

建筑碳排放量（tCO2）    

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kgCO2/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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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内可再生能源系统降碳量（kgCO2/m2）    

场外等效可再生能源降碳量（kgCO2/m2）    

市场化交易减排量（kgCO2/m2）    

注：以上计算结果均基于建筑面积。 

6 技术指标审查 

项目 数值 标准要求 是否满足要求 

建筑碳排放强度（kgCO2/m2）   满足/不满足 

建筑降碳率（%）   满足/不满足 

建筑净碳排放量（kgCO2）   满足/不满足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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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本导则引用下列标准。其中，注日期的，仅对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本导则；

不注日期的，其最新版适用于本导则。 

1 《商用燃气灶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30531 

2 《家用燃气灶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30720 

3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4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能量性能 第 2 部分：电梯的能量计算与分

级》GB/T 30559.2 

5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 

6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 

7 《建筑节能气象参数标准》JGJ/T 346 

 


